
附件二（本要點第十三點） 

（機關全銜）海峽兩岸調查取證結果通報書 

事 項 內容 

執 行 機 關  案號  

大 陸 地 區 

主 管 機 關 
 案號  

受 請 求 事 項 摘 要  

執 

行 

結 

果 

□已依請求執行

完畢及其說明 
 

□暫緩執行事由  

□無法執行事由  

 □不予協助事由  

聯 絡 人 及 

聯 絡 方 式 

職稱: ○○○○  姓名: ○○○ 

電話: ○○○○  傳真: ○○○○ 

電子郵件: ○○○○ 

附 件  

備 註  

 

年  月  日 

 


